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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婴儿床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经营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第1组抽取样品1个，第2组抽取样品1个。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结构
	QB/T 2453.2-1999

	2
	床铺面
	QB/T 2453.2-1999

	3
	旁板和床头
	QB/T 2453.2-1999

	4
	框架
	QB/T 2453.2-1999

	5
	稳定性
	QB/T 2453.2-1999

	6
	床铺面倾斜角度
	QB/T 5659-2021

	7
	锐利尖端和锐利边缘
	QB/T 5659-2021

	8
	孔、间隙和开口
	QB/T 5659-2021

	9
	活动部件
	QB/T 5659-2021

	10
	产品运动
	QB/T 5659-2021

	11
	防跌落
	QB/T 5659-2021

	12
	绳带
	QB/T 5659-2021

	13
	防窒息要求
	QB/T 5659-2021

	14
	床边床结构安全
	QB/T 5659-2021

	15
	结构完整性
	QB/T 5659-2021

	16
	甲醛
	GB 18584-2024

	17
	苯
	GB 18584-2024

	18
	甲苯
	GB 18584-2024

	19
	二甲苯（邻、间、对二甲苯之和）
	GB 18584-2024

	20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
	GB 18584-2024

	21
	可迁移有害元素
	GB 18584-2024

	22
	邻苯二甲酸酯
	GB 18584-2024

	23
	多环芳烃
	GB 18584-2024

	24
	可分解芳香胺染料
	GB 18584-2024

	25
	放射性核素
	GB 18584-2024

	26
	多溴联苯
	GB 18584-2024

	27
	多溴二苯醚
	GB 18584-2024

	注：
1.表中序号1～5的检验项目适用于内部长度900mm～1400mm的童床和折叠小床，不适用于摇篮和吊床。
2.表中序号6～15的检验项目适用于执行QB/T 5659-2021标准的婴儿床产品。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强制性标准:
GB 18584-2024 家具中有害物质限量
QB 2453.1-1999家用的童床和折叠小床 第1部分安全要求
推荐性标准:
QB/T 5659-2021婴儿床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2

广东省激光笔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经营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2个样品。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查数量：每批次产品抽取2个样品，第1个用于检验，第2个用于备样，抽样基数不限。抽样时对检验样品和备用样品应分别签封，检验样品随同企业提供的资料等由抽样人员带回检测机构，备用样品封存于被抽查经营主体。
其他注意事项：抽查过程中应提供产品正常使用时所需的附件、合格证、使用说明书或技术样本、营业执照等。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标记
	GB 7247.1-2012条款5或
GB/T 7247.1-2024条款7

	2
	确定可达发射水平
	GB 7247.1-2012条款9

	3
	激光辐射的测量
	GB/T 7247.1-2024条款5.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bookmark: _Hlk200104310]GB 7247.1-2012《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要求》
GB/T 7247.1-2024《激光产品的安全 第1部分：设备分类和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3

广东省移动电源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单电池（电池数量=1）移动电源产品每批次抽取样品22台，其中19台作为检验样品，3台作为备用样品。多电池（电池数量＞1）移动电源产品每批次抽取样品14台，其中11台作为检验样品，3台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热灼伤（接触温度限值）
	GB 4943.1—2022

	2
	模拟的异常工作条件
	GB 4943.1—2022

	3
	低气压
	GB 31241—2022

	4
	振动
	GB 31241—2022

	5
	加速度冲击
	GB 31241—2022

	6
	跌落
	GB 31241—2022

	7
	高温使用
	GB 31241—2022

	8
	重物冲击
	GB 31241—2022

	9
	高温外部短路
	GB 31241—2022

	10
	挤压
	GB 31241—2022

	11
	热滥用
	GB 31241—202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4943.1—2022 音视频、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设备  第1部分：安全要求
GB 31241—2022 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安全技术规范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4

广东省壁纸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经营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具体抽样数量和方法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抽样方法

	1
	壁纸及类似品
	同一品种、同一配方、同一工艺的壁纸为一批，每批随机抽取4卷未开封的壁纸（每卷长度不少于10米），保留原有的密封包装，运输过程注意避光存放。其中2卷作为检验样品，另2卷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2.1 壁纸及类似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重金属（或其他）元素含量（钡、镉、铬、铅、砷、汞、硒、锑）
	GB 18585-2023

	2
	氯乙烯单体含量
	GB 18585-2023

	3
	邻苯二甲酸酯含量[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苄酯（BBP）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已酯（DEHP）总量，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邻苯二甲酸二异癸酯（DIDP）和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总量]
	GB 18585-2023

	4
	甲醛释放量
	GB 18585-2023

	5
	短链氯化石蜡含量（C10-C13）
	GB 18585-2023

	6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TVOC）释放量
	GB 18585-202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8585-2023《室内装饰装修材料 壁纸中有害物质限量》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5

广东省电动自行车充电器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样品抽取4只，其中2只作为检验样品，2只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外壳冲击
	GB 42296—2022 

	2
	跌落
	GB 42296—2022 

	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
	GB 42296—2022 

	4
	电气强度
	GB 42296—2022 

	5
	防触电保护
	GB 42296—2022 

	6
	非正常工作
（仅测5.2.5.1、5.2.5.2）
	GB 42296—2022 

	7
	超温保护
	GB 42296—2022 

	8
	过充切断
	GB 42296—2022 

	9
	延时切断
	GB 42296—2022 

	10
	耐热
	GB 42296—2022 

	11
	灼热丝
	GB 42296—2022 

	12
	编码
	GB 42296—2022及第 1 号修改单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42296—2022 《电动自行车用充电器安全技术要求》及第1号修改单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6

广东省电动平衡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台，其中1台作为检验样品，1台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最高车速
	GB/T 34667—2023

	2
	超速保护
	GB 34668—2024

	3
	低电量保护
	GB 34668—2024

	4
	驻坡能力及保护
	GB 34668—2024

	5
	充电锁止
	GB 34668—2024

	6
	防飞转保护
	GB 34668—2024

	7
	断路保护装置
	GB 34668—2024

	8
	布线
	GB 34668—2024

	9
	充电接口保护
	GB 34668—2024

	10
	绝缘电阻
	GB 34668—2024

	11
	静态强度
	GB 34668—2024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34668—2024 电动平衡车安全技术规范
GB/T 34667—2023 电动平衡车通用技术条件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7

广东省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辆，其中1辆作为检验样品，1辆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表1 电动自行车
（GB 17761—2018、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标识与警示语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2
	车速限值
	GB 17761—2018

	3
	制动性能(干态)
	GB 17761—2018
GB 3565—2005

	4
	整车质量
	GB 17761—2018

	5
	结构
	GB 17761—2018
GB 3565—2005

	6
	车速提示音
	GB 17761—2018

	7
	互认协同充电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8
	布线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9
	电气装置
	GB 17761—2018

	10
	充电器与蓄电池
	GB 17761—2018

	11
	淋水涉水性能
	GB 17761—2018

	12
	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GB/T 4208—2017
GB 4706.1—2005

	13
	连接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4
	短路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5
	导线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6
	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
	GB 17761—2018
GB/T 31887.1—2019
GB/T 31887.2—2019

	17
	防火性能
	GB 17761—2018
GB/T 5169.11—2017


表2 电动自行车
（GB 17761—2024、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标识与警示语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2
	铭牌
	GB 17761—2024

	3
	车速限值
	GB 17761—2024

	4
	制动性能(干态)
	GB 17761—2024
GB/T 3565.4—2022

	5
	整车质量
	GB 17761—2024

	6
	结构
	GB 17761—2024
GB 3565.2—2022

	7
	车速提示音
	GB 17761—2024

	8
	互认协同充电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9
	电气装置
	GB 17761—2024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0
	淋水涉水
	GB 17761—2024

	11
	对触及带电部分的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GB/T 4208—2017
GB 4706.1—2005

	12
	连接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3
	短路防护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4
	导线
	GB 42295—2022及第1号修改单

	15
	反射器、照明和鸣号装置
	GB 17761—2024
GB/T 31887.1—2019
GB/T 31887.2—201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7761—2018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17761—2024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GB 42295—2022 电动自行车电气安全要求及第1号修改单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8

广东省机动车发动机润滑油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2份，每份不少于3L。如产品独立包装＞20升或在成品罐抽样时，应按GB/T 4756—2015《石油液体手工取样法》进行取样。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低温动力黏度
	GB/T 6538—2022

	2
	边界泵送温度
	GB/T 9171—1988

	3
	低温泵送黏度
	NB/SH/T 0562—2013

	4
	运动黏度（100℃）
	GB/T 265—1988

	5
	倾点
	GB/T 3535—2006

	6
	水分
	GB/T 260—2016

	7
	泡沫性
	GB/T 12579—2002
SH/T 0722—2002

	8
	蒸发损失
	NB/SH/T 0059—2010

	9
	机械杂质
	GB/T 511—2010

	10
	闪点（开口）
	GB/T 3536—2008

	11
	磷
	GB/T 17476—202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1121—2006 汽油机油
GB 11122—2006 柴油机油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9

广东省机动车发动机冷却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两份，每份不少于3.5kg，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密度（20.0℃）
	SH/T 0068—2002

	2
	冰点
	SH/T 0090—1991

	3
	沸点
	SH/T 0089—1991

	4
	pH
	SH/T 0069—1991

	5
	玻璃器皿腐蚀
	SH/T 0085—1991

	6
	泡沫倾向
	SH/T 0066—200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29743.1—2022 机动车冷却液 第1部分：燃油汽车发动机冷却液
NB/SH/T 0521—2010 乙二醇型和丙二醇型发动机冷却液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0

广东省机动车辆制动液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不少于2个独立包装、总量不小于1.6L的样品，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运动黏度（-40℃、100℃）
	GB/T 265—1988

	2
	平衡回流沸点（ERBP）
	NB/SH/T 0430—2019

	3
	湿平衡回流沸点（WERBP）
	GB 12981—2012

	4
	pH值
	GB 12981—2012

	5
	蒸发性能
	GB 12981—2012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2981—2012 机动车辆制动液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1

广东省便携式电热工具及其类似器具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市场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其中第1组抽取样品2个，第2组抽取样品1个。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对触及带电部件的防护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2
	输入功率和电流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3
	工作温度下的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4
	耐潮湿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5
	泄漏电流和电气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6
	非正常工作（不包括第19.11.4条的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7
	稳定性和机械危险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8
	机械强度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9
	结构（不包括第22.46条的试验）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10
	内部布线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11
	电源连接和外部软线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12
	外部导线用接线端子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13
	接地措施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14
	螺钉和连接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15
	电气间隙、爬电距离和固体绝缘
	GB 4706.1-2005
GB 4706.41-2005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4706.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 4706.41-2005《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 便携式电热工具及其类似器具的特殊要求》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2

广东省活性炭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样品抽取2份，每份重量不低于1kg。其中1份作为检验样品、1份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2.1 气相用活性炭监督抽查检验项目及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水分
	GB/T 12496.4-1999 
GB/T 7702.1-1997 

	2
	pH
	GB/T 7702.16-1997 

	3
	碘吸附值
	GB/T7702.7-2023
GB/T12496.8-2015

	4
	粒度
	GB/T 7702.2-1997 

	5
	装填密度
	GB/T 7702.4-1997 


2.2 水净化用活性炭监督抽查检验项目及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水分
	GB/T 12496.4-1999 
GB/T 7702.1-1997 

	2
	pH
	GB/T 7702.16-1997 
GB/T 12496.7-1999 

	3
	碘吸附值
	GB/T7702.7-2023
GB/T12496.8-2015

	4
	粒度
	GB/T 7702.2-1997 
GB/T12496.2-1999

	5
	苯酚吸附值
	GB/T7702.8-2008

	6
	灰分
	GB/T 12496.3-1999 

	7
	装填密度
表观密度
	GB/T 7702.4-1997
GB/T 12496.1-199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LY/T 3284-2021《工业有机废气净化用活性炭技术指标及试验方法》
GB/T 7701.1-2008《煤质颗粒活性炭气相用煤炭颗粒活性炭》
GB/T 7701.2-2008《煤质颗粒活性炭净化水用煤炭颗粒活性炭》
GB/T 13803.2-1999《木质净水用活性炭》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3

广东省油墨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市场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
具体抽样数量和方法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包装规格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1
	溶剂油墨、凹印油墨、柔印油墨、喷墨印刷油墨、网印油墨、水性油墨、胶印油墨、单张胶印油墨、冷固轮转油墨、热固轮转油墨、能量固化油墨、雕刻凹印油墨
	＜2kg（L）的独立包装
	5个独立
包装
	2个独立
包装

	
	
	≥2kg（L）的独立包装
	3个独立
包装
	1个独立
包装


抽样注意事项：抽样时确认油墨种类，同时确认油墨是否为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油墨。不得抽取光油（通常是指表面透明清漆，由基料和助剂等做成，不加任何颜料，成膜后油光发亮，俗称叫清漆，有UV光油与PU光油之分）。抽样时，应确保油墨处于密封状态，运输过程中摆放整齐、固定位置，避免发生碰撞导致油墨泄露。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
	GB/T 38608-2020

	2
	黏度
	GB/T 13217.4-2020

	3
	细度
	GB/T 13217.3-2022

	4
	初干性
	GB/T 13217.5-2023

	5
	附着牢度
	GB/T 13217.7-2023

	6
	粘度
	GB/T 13217.4-2008

	7
	芳香族伯胺迁移总量
	GB 31604.52-2021

	注：柔性版水性油墨检测第1项至第5项，其中第1项按GB 38507-2020进行判定，第2项至5项按QB/T 2825-2017进行判定；纸张凹印油墨检测第1、3、5、6项；其他油墨仅检测第1项，其中第1项按GB 38507-2020进行判定，第3、5、6.项按GB/T 26461-2011进行判定；若油墨为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油墨还应检测第7项，按GB 4806.14-2023进行判定。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bookmark: _Hlk124239383]GB 38507-2020《油墨中可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s）含量的限值》
QB/T 2825-2017《柔性版水性油墨》
GB/T 26461-2011《纸张凹印油墨》
GB 4806.14-202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油墨》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4

广东省包装印刷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查市场主体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款产品抽取2组样本，第1组用于检验，第2组用于备样。
具体抽样数量和方法如下：
	序号
	产品名称
	包装规格
	第1组数量
	第2组数量

	1
	包装装潢印刷品
	平张或袋形
	至少6个独立单元
	至少3个独立单元

	
	
	卷筒
	至少3卷，每卷去除外面2层后裁取2个完整印版单元（或最小产品使用单元）
	至少2卷，每卷去除外面2层后裁取2个完整印版单元（或最小产品使用单元）

	2
	书刊印刷品
	至少6个
	至少3个

	3
	卷烟包装印刷品
	至少20个
	至少10个


抽样注意事项：抽样时，应与企业确认产品是否为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抽样时，应要求企业提供印刷测控条，若无法提供应进行说明；抽样时，应确保样品处于密封状态。
2 检验依据
2.1 平版装潢印刷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套印误差
	GB/T 7705-2008

	2
	同色密度偏差
	GB/T 7705-2008

	3
	同批同色色差
	GB/T 7705-2008

	4
	墨层光泽度
	GB/T 7705-2008

	5
	墨层耐磨性
	GB/T 7705-2008

	6
	墨层上光后印面耐磨性
	GB/T 7705-2008

	7
	亮调网点再现百分率
	GB/T 7705-2008

	8
	50%网点增大值
	GB/T 7705-2008

	9
	成品规格尺寸偏差
	GB/T 7705-2008

	10
	印面外观
	GB/T 7705-2008

	11
	印面烫箔外观
	GB/T 7705-2008

	12
	印面凹凸印外观
	GB/T 7705-2008

	13
	印面覆膜外观
	GB/T 7705-2008

	14
	印面上、压光外观
	GB/T 7705-2008

	15
	苯
	HJ 2503-2011

	16
	乙醇
	HJ 2503-2011

	17
	异丙醇
	HJ 2503-2011

	18
	丙酮
	HJ 2503-2011

	19
	丁酮
	HJ 2503-2011

	20
	乙酸乙酯
	HJ 2503-2011

	21
	乙酸异丙酯
	HJ 2503-2011

	22
	正丁醇
	HJ 2503-2011

	23
	丙二醇甲醚
	HJ 2503-2011

	24
	乙酸正丙酯
	HJ 2503-2011

	25
	4-甲基-2-戊酮
	HJ 2503-2011

	26
	甲苯
	HJ 2503-2011

	27
	乙酸正丁酯
	HJ 2503-2011

	28
	乙苯
	HJ 2503-2011

	29
	二甲苯
	HJ 2503-2011

	30
	环己酮
	HJ 2503-2011

	注：未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检测第1至14项，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检测全部项目。


2.2 凸版装潢印刷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套印误差
	GB/T 7706-2008

	2
	同色密度偏差
	GB/T 7706-2008

	3
	同批同色色差
	GB/T 7706-2008

	4
	墨层耐磨性
	GB/T 7706-2008

	5
	墨层结合牢度
	GB/T 7706-2008

	6
	成品规格尺寸偏差
	GB/T 7706-2008

	7
	墨层光泽度
	GB/T 7706-2008

	8
	印面外观
	GB/T 7706-2008


2.3 凹版装潢印刷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套印误差
	GB/T 7707-2008

	2
	同色密度偏差
	GB/T 7707-2008

	3
	同批同色色差
	GB/T 7707-2008

	4
	墨层光泽度
	GB/T 7707-2008

	5
	墨层结合牢度
	GB/T 7707-2008

	6
	印面外观
	GB/T 7707-2008


2.4 纸张类柔性版装潢印刷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套印误差
	GB/T 17497.1-2012

	2
	同批同色色差
	GB/T 17497.1-2012

	3
	墨层耐磨性
	GB/T 17497.1-2012

	4
	烫印与压凹凸同印刷图文的套准误差
	GB/T 17497.1-2012

	5
	模切尺寸误差
	GB/T 17497.1-2012


2.5 塑料与金属箔类柔性版装潢印刷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套印误差
	GB/T 17497.2-2012

	2
	同批同色色差
	GB/T 17497.2-2012

	3
	墨层结合牢度
	GB/T 17497.2-2012

	4
	上光
	GB/T 17497.2-2012

	5
	覆膜
	GB/T 17497.2-2012

	6
	烫印与压凹凸同印刷图文的套准误差
	GB/T 17497.2-2012

	7
	模切尺寸误差
	GB/T 17497.2-2012


2.6 瓦楞纸箱类柔性版装潢印刷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套印误差
	GB/T 17497.3-2012

	2
	同批同色色差
	GB/T 17497.3-2012

	3
	墨层耐磨性
	GB/T 17497.3-2012

	4
	压痕
	GB/T 17497.3-2012

	5
	开槽
	GB/T 17497.3-2012

	6
	模切尺寸误差
	GB/T 17497.3-2012

	7
	成品图文位置偏差
	GB/T 17497.3-2012

	8
	开口位置偏差
	GB/T 17497.3-2012

	9
	墨层耐水性
	GB/T 17497.3-2012

	10
	苯
	CY/T 132.2-2017

	11
	甲苯
	CY/T 132.2-2017

	12
	二甲苯
	CY/T 132.2-2017

	13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量（TVOC）
	CY/T 132.2-2017


2.7 书刊印刷产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阶调值
	CY/T 5-1999

	2
	层次
	CY/T 5-1999

	3
	套印
	CY/T 5-1999

	4
	颜色
	CY/T 5-1999

	5
	网点
	CY/T 5-1999

	6
	外观
	CY/T 5-1999

	7
	成品质量要求
	GB/T 30325-2013

	8
	成品质量
	GB/T 30326-2013

	9
	成品质量
	CY/T 29-2021

	10
	印刷实地密度
	GB/T 18359-2009

	11
	文字
	GB/T 18359-2009

	12
	图像
	GB/T 18359-2009

	13
	书帖
	GB/T 18359-2009

	14
	页码允差
	GB/T 18359-2009

	15
	页码顺序
	GB/T 18359-2009

	16
	覆膜粘接强度
	GB/T 18359-2009

	17
	齐边尺寸
	GB/T 18359-2009

	18
	覆膜外观
	GB/T 18359-2009

	19
	封面上光
	GB/T 18359-2009

	20
	施胶厚度
	GB/T 18359-2009

	21
	书刊粘接强度
	GB/T 18359-2009

	22
	侧胶粘接
	GB/T 18359-2009

	23
	粘贴封面
	GB/T 18359-2009

	24
	书背
	GB/T 18359-2009

	25
	订位允差
	GB/T 18359-2009

	26
	书帖歪斜
	GB/T 18359-2009

	27
	订装要求
	GB/T 18359-2009

	28
	幅面裁切尺寸误差
	GB/T 18359-2009

	29
	成品歪斜
	GB/T 18359-2009

	30
	封面勒口与书芯前口误差
	GB/T 18359-2009

	31
	岗线
	GB/T 18359-2009

	32
	书背字平移，歪斜误差
	GB/T 18359-2009

	33
	切口
	GB/T 18359-2009

	34
	整体外观
	GB/T 18359-2009

	35
	苯
	HJ 2503-2011

	36
	乙醇
	HJ 2503-2011

	37
	异丙醇
	HJ 2503-2011

	38
	丙酮
	HJ 2503-2011

	39
	丁酮
	HJ 2503-2011

	40
	乙酸乙酯
	HJ 2503-2011

	41
	乙酸异丙酯
	HJ 2503-2011

	42
	正丁醇
	HJ 2503-2011

	43
	丙二醇甲醚
	HJ 2503-2011

	44
	乙酸正丙酯
	HJ 2503-2011

	45
	4-甲基-2-戊酮
	HJ 2503-2011

	46
	甲苯
	HJ 2503-2011

	47
	乙酸正丁酯
	HJ 2503-2011

	48
	乙苯
	HJ 2503-2011

	49
	二甲苯
	HJ 2503-2011

	50
	环己酮
	HJ 2503-2011

	51
	锑
	HJ 2503-2011

	52
	砷
	HJ 2503-2011

	53
	钡
	HJ 2503-2011

	54
	铅
	HJ 2503-2011

	55
	镉
	HJ 2503-2011

	56
	铬
	HJ 2503-2011

	57
	汞
	HJ 2503-2011

	58
	硒
	HJ 2503-2011

	注：卡片书产品检测第1项至第6项；精装书产品检测第1项至第7项；平装书产品检测第1项至第6项和第8项；骑马订书产品检测第1项至第6项和第9项；教科书及教辅书刊产品检测第1项至第6项和第10项至34项。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书刊印刷产品需检测第35项至58项。


2.8 卷烟包装印刷产品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异味
	YC/T 330-2014

	2
	外观
	YC/T 330-2014

	3
	同色色差      
	YC/T 330-2014

	4
	裁切/模切尺寸偏差
	YC/T 330-2014

	5
	套印误差
	YC/T 330-2014

	6
	墨层耐磨性
	YC/T 330-2014

	7
	烫印误差
	YC/T 330-2014

	8
	压凹凸误差
	YC/T 330-2014

	9
	D65荧光亮度
	YC/T 330-2014

	10
	商品条码符号等级
	YC/T 330-2014

	11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YC/T 207-2014

	12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量
	CY/T 132.2-2017附录B

	注：平版印刷方式生产的烟盒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按HJ 2503-2011条款5.2第9至24项进行判定；凹版印刷方式生产的烟盒产品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量按CY/T 132.2-2017条款4.1第9项进行判定。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T 7705-2008 《平版装潢印刷品》
GB/T 7706-2008 《凸版装潢印刷品》
GB/T 7707-2008 《凹版装潢印刷品》
GB/T 17497.1-2012 《柔性版装潢印刷品 第1部分 纸张类》
GB/T 17497.2-2012 《柔性版装潢印刷品 第2部分 塑料与金属箔类》
GB/T 17497.3-2012 《柔性版装潢印刷品 第3部分 瓦楞纸板类》
CY/T 5-1999《平版印刷品质量要求及检验方法》
GB/T 30325-2013《精装书籍要求》
GB/T 30326-2013《平装书籍要求》
CY/T 29-2021《骑马订装书刊要求》
GB/T 18359-2009《中小学教科书用纸、印制质量要求和检验方法》
YC/T 330-2014《卷烟条与盒包装纸印刷品》
HJ 2503-2011《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印刷　第一部分：平版印刷》
CY/T 132.2-2017《绿色印刷 产品合格判定准则 第2部分：包装类印刷品》
YC/T 207-2014《烟用纸张中溶剂残留的测定 顶空-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5

广东省清洗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抽取2份样品，每份不少于500mL且不少于2个独立包装，一份为检验样品，一份为备用样品。当产品独立包装>10升或在成品罐抽样时，应按GB/T 6680-2003《液体化工产品采样通则》取样分装。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VOC含量
	GB 38508-2020
GB/T 6283-2008
GB/T 4472-2011
GB/T 13173-2008

	2
	二氯甲烷、三氯甲烷、三氯乙烯、四氯乙烯总和
	GB 38508-2020
GB/T 23992-2009

	3
	甲醛
	GB/T 23993-2009

	4
	苯、甲苯、乙苯和二甲苯总和
	GB 38508-2020
GB/T 23990-2009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38508-2020 《清洗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附件16

广东省蚕丝被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实施细则
（2025年版）

1 抽样方法
以随机抽样的方式在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抽取。
随机数一般可使用随机数表等方法产生。
每批次产品抽取样品2条，1条作为检验样品，1条作为备用样品。
2 检验依据
	序号
	检验项目
	检验方法

	1
	甲醛含量
	GB/T 2912.1—2009

	2
	pH值
	GB/T 7573—2009

	3
	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
	GB/T 17592—2024
GB/T 23344—2009

	4
	耐水色牢度
	GB/T 5713—2013

	5
	耐酸汗渍色牢度
	GB/T 3922—2013

	6
	耐碱汗渍色牢度
	GB/T 3922—2013

	7
	耐干摩擦色牢度
	GB/T 3920—2008

	8
	耐湿摩擦色牢度
	GB/T 3920—2008

	9
	耐唾液色牢度
	GB/T 18886—2019

	10
	燃烧性能
	GB/T 14644—2014

	11
	金属针
	GB 31701—2015

	12
	纤维含量
	FZ/T 01057.1—2007
FZ/T 01057.2—2007
FZ/T 01057.3—2007
FZ/T 01057.4—2007
GB/T 2910.1—2009
GB/T 2910.2—2009
GB/T 2910.3—2009
GB/T 2910.4—2022
GB/T 2910.6—2009
GB/T 2910.7—2009
GB/T 2910.8—2009
GB/T 2910.11—2009
GB/T 2910.12—2023
GB/T 2910.18—2009
GB/T 2910.20—2009
GB/T 2910.22—2009
GB/T 2910.101—2009
GB/T 16988—2013
GB/T 24252—2019
GB/T 38015—2019
FZ/T 01026—2017
FZ/T 01101—2008
FZ/T 01112—2012
FZ/T 30003—2009
FZ/T 40005—2009

	13
	填充物
	品质
	GB/T 24252—2019

	14
	
	丝绵长度
	GB/T 24252—2019
FZ/T 40009—2017
FZ/T 41003—2010
FZ/T 41004—2017

	15
	
	含油率
	FZ/T 40006—2018

	16
	絮用纤维原料要求
	GB 18383—2007 5.1、5.2.1.2、5.2.2、5.2.3


执行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的产品，检验项目参照上述内容执行。
凡是注日期的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不适用于本细则。凡是不注日期的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细则。
3 判定规则
3.1 依据标准
GB 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
GB 18383—2007 絮用纤维制品通用技术要求
GB 31701—2015 婴幼儿及儿童纺织产品安全技术规范
GB/T 29862—2013 纺织品 纤维含量的标识
GB/T 24252—2019 蚕丝被
现行有效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地方标准及产品明示质量要求
3.2 判定原则
经检验，检验项目全部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所检项目未发现不合格；检验项目中任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判定为被抽查产品不合格。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高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标准要求时，应按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低于或包含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应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强制性标准要求时，应按照强制性标准要求判定。
若被检产品明示的质量要求缺少本细则中检验项目依据的推荐性标准要求时，该项目不参与判定。

